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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校圖書館（以下簡稱本館）為加強本館會議室、研討室及各空間之使用管理與維護，

並充分運用以輔助教學，特訂定「環球科技大學圖書館教學會議室暨空間使用管理辦

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 

第二條 開放借用時間，以本館開館時間為原則(寒、暑假及國定假日時間另行公告)。 

第三條 申請用途限於本校各單位所舉辦之教學、演講、研討會、藝文活動及教職員工大會等，

如有特殊集會，須於一星期前提出申請，經本館同意後方可使用。本館可視借用狀況，

收取場地借用保證金，保證金於場地歸還且環境清潔完成後方予退回，如借用環境未

復原，且經本館通知未改善者，本館有權沒入保證金，用以復原借用場地。  

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學會議室暨空間包括：會議室、研討室、國際好望角、開放空間等圖

書館內部及周邊之開放空間。 

第五條 會議室使用辦法如下：  

一、 限本校教職員工申請，且須使用人數達十人以上，始得申請，經本館核可後，

辦理借用手續。 

二、 借用單位/借用人至少須於借用日前一天提出申請。 

第六條 研討室使用辦法如下：  

一、 限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，且須使用人數達四人以上，始得申請，經本館核可後，

辦理借用手續。  

二、 每次至多可申請一個時段，每一時段以三小時為限，一天前開放辦理預約。  

第七條 圖書館開放空間使用辦法如下： 

一、 限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，且須使用人數達十人以上，始得申請，經本館核可後，

辦理借用手續。 

二、 借用單位/借用人至少須於借用日前一天提出申請。 

第八條 場地借用時間如逢晚間或例假日，借用單位/借用人須提前至圖書館辦公室領取鑰匙或

保全卡，並負保管之責至歸還為止，若有遺失或毀損者，借用單位/借用人須支付相關



 

維修費用。 

第九條 借用人請先參閱設備器材使用方法，或接受本館人員使用指導後使用之，未依規定使

用或未遵從相關人員指導，致使發生損害，本館不負損害賠償之責。。借用人須負責

設備之保管責任至借用時間結束，完成歸還手續為止。  

第十條 使用前請先檢視設備器材有無故障，如發現異狀或使用中遇任何設備器材故障時，請

立即停止使用並通知本館人員。  

第十一條 使用完畢之設備器材應歸還原處，如有使用不當造成人為損壞時，應由借用單位/

借用人負賠償責任，如有爭議，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。  

第十二條 借用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館內嚴禁吸菸及攜帶食物、飲料，場地之環境維護及善後清潔工作由借用單位/

借用人負責，未經本館同意，不得將其他空間之設備移入室內，如有特殊需求

者，需另行提出需求，經本館核可後方可外借。  

二、 海報文宣請依本館規定位置張貼，活動結束後須自行清除，嚴禁使用雙面膠或

加釘鐵釘。 

三、 為維護用電安全，用電量大的活動，使用單位請於活動前洽詢本校總務處，嚴

禁擅接電源，使用單位如需佈置場地或臨時安裝燈光、照明或其他電器設備，

應先徵得本館同意，並於使用完畢後將場地恢復原狀。 

四、 使用用途、時間需與申請項目相符，經核准後，借用單位/借用人不得私自將本

場地轉借、出租或分租，如用途不符，本館得立即停止使用權利。 

第十三條 如遇重大事由，本館得通知借用單位/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預約。 

第十四條 若借用單位/借用人未遵守本辦法各項規定，本館得採停權或依本辦法第三條方式處

理。 

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討論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